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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强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9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3、会议地点：安徽省广德市经济开发区鹏举路37号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郭良春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9人，代表股份122,053,80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6.283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119,
40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25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1
人，代表股份2,653,5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8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4人，代表股份8,653,80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8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

6,00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0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181人，代表股份2,653,5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84％。

7、出席会议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全部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和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8、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1,96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93％；反对 8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8,56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28％；反对 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30％；弃权 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1,96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93％；反对 8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8,56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28％；反对 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30％；弃权 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1,96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93％；反对 8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8,56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28％；反对 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30％；弃权 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1,967,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89％；反对 8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4％；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8,567,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70％；反对 8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88％；弃权 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1,96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71％；反对 8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3％；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8,56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15％；反对 8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53％；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6、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 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1,939,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059％；反对 10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5％；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8,539,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34％；反对10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03％；弃权 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3％。

7、审议通过《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1,934,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020％；反对 11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6％；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8,534,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79％；反对1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81％；弃权 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0％。

8、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1,96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71％；反对 8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2％；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8,56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15％；反对 8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42％；弃权 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1,952,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73％；反对 9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0％；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8,552,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40％；反对 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40％；弃权 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沙千里律师和崔蔚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强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强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致：安徽强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强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强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5年 5月 19日（星期一）下午 14:00在安徽

省广德市经济开发区鹏举路37号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

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公司

的委托，指派沙千里、崔蔚琳律师（下称“本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下称《股东会规则》）以及《安徽强邦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

进行验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

会所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这些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发表意见的前提是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

料（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名册、有关股东的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

营业执照等）是真实、完整的，该等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为真实，授权委

托书均获得合法及适当的授权，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

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

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

律意见如下：

一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

1.1 本次股东大会系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召开。2025年

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将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 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调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

的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

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将该次监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关于〈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

规划的议案》《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

于调整公司 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关于调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提交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25年4月25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了《安徽强邦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等公告同时刊登于

2025年4月25日《证券时报》。会议公告并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届次、

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会议的召开方式、参加会议的方式、会议

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人员、现场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参加现场会议登

记方法、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

1.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4:00在

安徽省广德市经济开发区鹏举路37号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郭良春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与本次股东大会公告通知的

内容一致。

1.3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本次股东大会已按

照本次股东大会公告通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为

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的途径。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2.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2.2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的出席证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名，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19,400,300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252%。

2.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结

果，在网络投票的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有效表决的A股股东共 18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2,653,
503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84％。基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系

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

证，因此本所律师未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确认。

2.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前述人员均有出席或列席公

司股东大会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公司章程》及会议通知公告的前提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会议通知公告的

规定，合法有效。

三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3.1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会

议通知公告列明的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
提案编码

总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提案名称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调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

3.2 本次股东大会在对上述议案现场表决时，由股东代表和本所律师共

同计票、监票。网络投票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出具的表决结果为计算依

据。本次股东大会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
审议通过了会议通知公告列明的下列议案。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良春先
生当场宣布每一议案的表决情况和结果，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每一议案均获
审议通过。出席会议的股东对表决结果没有异议。每一议案的表决情况及结
果如下：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1,96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93％；反对 8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
称“中小投资者”或“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56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28％；反对 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30％；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3％。

2.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1,96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93％；反对 8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6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28％；反对 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30％；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3.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1,96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93％；反对 8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6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28％；反对 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30％；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4.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1,967,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89％；反对 8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4％；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67,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70％；反对 8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88％；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5.00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 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1,96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71％；反对 8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3％；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6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15％；反对 8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3％；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6.00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 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1,939,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059％；反对 10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5％；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39,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34％；反对10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03％；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3％。

7.00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 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1,934,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020％；反对 11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6％；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34,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79％；反对1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81％；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0％。

8.00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1,96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71％；反对 8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2％；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
3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6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15％；反对 8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42％；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9.00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1,952,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73％；反对 9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0％；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52,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40％；反对 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0％；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0％。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结 尾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2025年5月19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负责人：顾珈妮 沙千里

崔蔚琳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栖霞区科创路红枫科技园D2栋公司1楼

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

48

231,804,049

231,804,049

58.2811

58.28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曹林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公司董事张力军先生、唐波先生，独

立董事夏宽云先生、董伟先生因公出差，通过线上方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张国洋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

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黄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1,697,180 99.9539 106,869 0.046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92,194

比例（%）

99.9517

反对

票数

107,369

比例（%）

0.0463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89,494

比例（%）

99.9506

反对

票数

106,869

比例（%）

0.0461

弃权

票数

7,686

比例（%）

0.0033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0,601,424

比例（%）

99.4812

反对

票数

1,194,939

比例（%）

0.5155

弃权

票数

7,686

比例（%）

0.003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92,694

比例（%）

99.9520

反对

票数

106,869

比例（%）

0.0461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89,294

比例（%）

99.9505

反对

票数

110,269

比例（%）

0.0476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89,494

比例（%）

99.9506

反对

票数

110,069

比例（%）

0.0475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45,092

比例（%）

99.9314

反对

票数

154,471

比例（%）

0.0666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45,092

比例（%）

99.9314

反对

票数

154,471

比例（%）

0.0666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95,394

比例（%）

99.9531

反对

票数

104,169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1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588,632

比例（%）

99.9071

反对

票数

210,931

比例（%）

0.0910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1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89,694

比例（%）

99.9507

反对

票数

109,869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
部分资产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

《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179,352

13,179,552

13,135,150

13,135,150

13,185,452

13,078,690

13,179,752

比例（%）

99.1368

99.1383

98.8043

98.8043

99.1827

98.3796

99.1398

反对

票数

110,269

110,069

154,471

154,471

104,169

210,931

109,869

比例（%）

0.8295

0.8280

1.1620

1.1620

0.7836

1.5867

0.8265

弃权

票数

4,486

4,486

4,486

4,486

4,486

4,486

4,486

比例（%）

0.0337

0.0337

0.0337

0.0337

0.0337

0.0337

0.033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7、8、9、10、11、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莹、罗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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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上银慧鼎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2025年5月20日公告）、上银慧享利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2025年 5月 20日公

告）、上银慧臻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2025年5月20日公告）、上银聚德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2025年5月20日公告）、

上银聚恒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2025年5月20日公告）、上银聚永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2025年5月

20日公告）、上银新兴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2025年5月20日公告）、上银鑫尚稳健回报6个月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2025年5月20

日公告）、上银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2025年5月20日公告）和上银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2025年 5月 20日公告）于

2025年 5月 20日在本公司网站（www.boscam.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

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

打本公司客服电话（021-60231999）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2025年5月20日公告）提示性公告

自 2025 年 5月 20日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融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的协议，2025 年5月20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深交所 ETF 新增部分销售机构
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申赎代办证券公司及对应基金
基金代码

159335

159335

159219

159336

159379

159808

基金全称

融通中证诚通央企科技创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融通中证诚通央企科技创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融通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融通中证诚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融通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融通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文简称

央企科创ETF

央企科创ETF

深证100ETF融通

央企红利50ETF

A500ETF融通

创100ETF融通

新增申赎代办证券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可自 2025 年5月20日起在上述销售机构办理对应基金的申购、赎
回等业务。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流程、规则等以
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销售机构的业务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二、咨询渠道

1

2

销售机构名称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ww.west95582.com

www.dgzq.com.cn

客服电话

95582

95328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3-808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rtfund.com）了解相关信息。
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可通过本公司网站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
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
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
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深交所ETF新增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